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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县龙潭 220kV 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项目

概况

位 置 合江县车辋镇、凤鸣镇、荔江镇

建设内容

(一)新建龙潭 220kV电站 1座,主变容量 2×240MVA,本期容量

1×240 MVA;
(二)新建赤水变电站龙潭220kV线路长约23.5km (四川省境内),
导线截面 2×500mm2。

建设性质 新建建设类项目 总投资（万元） 10339

土建投资（万元） 250 占地面积（hm2）
永久：0.52
临时：0.05

动工时间 2021年 2月 完工时间 2022年 2月

土石方（m3）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1400 1080 0 320
取土（石、砂）场 不涉及

弃土（石、渣）场
沿铁塔塔基附近分散堆放，62处，每处平均约 18.06m3，堆土

1120m3，其中临时堆土 1080m3，永久弃土 320m3

项目区

概况

涉及重点

防治区情况

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
地貌类型 深秋、浅丘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584 容许土壤流失

量[t/(km2·a)] 500

项目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主体工程的选线总体布局符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

范》（GB50433-2018）中对主体工程在选址、总体布局方面的

规定要求，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工程选址和布局无水土保持

的限制性因素，符合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预测水土流失总量 131.24t
防治责任范围（hm2） 0.57

防治标

准等级

及目标

防治标准等级 西南紫色土区一级防治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

比
1.0

渣土防护率(%) 92 表土保护率(%)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覆盖率(%) 24

水土保

持措施

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塔基硬化区 排水沟 70m 临时排水沟 80m

塔基绿化区
排水沟 80m表土剥离

750m3，土地整理

0.5hm2，表土回覆 721m3

场地平整

0.5hm2,黑麦草

0.5hm2。

临时排水沟 40m，

临时沉沙池 18座,
复合编织土工布

覆盖 5000m2。

堆弃土场区 土地整理 0.02hm2,表土

回覆 29m3

场地平整

0.02hm2,黑麦草

0.02hm2。

临时排水沟

100m，临时沉沙

池 18座,复合编织

土工布覆盖 200m2

施工生产区
表土剥离 50m3，土地整

理 0.03hm2,表土回覆
50m3

场地平整

0.03hm2,黑麦草

0.03hm2。

临时排水沟 36m,
复合编织土工布

覆盖 300m2

水土保

持投资

估算

（万

元）

工程措施 4.11 植物措施 0.25

临时措施 12.0 水土保持补偿

费
0.74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3

水土保持监理费 2



设计费 8.5
水土流失监测费 2

基本预备费 1.91
总投资 34.51

编制单位
合江县津渝水利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
建设单位

泸州玉宇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

法人代表及电话 胡江 法人代表及电话 方立涛

地址
合江县合江镇建设路上段
511号嘉鑫花园 1号楼 1－1

门市
地址 合江县少岷南路

邮编 646200 邮编 646200
联系人及电话 方平 13219376962 联系人及电话 夏 冬 18008249123
电子信箱 547804672@qq.com 电子信箱 /

传真 / 传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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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说明

1

合江县龙潭 220kV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

1 综合说明

1.1 项目简况

1.1.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为了解解决合江社会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助力脱贫攻坚，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

生活指数，加速合江崛起，努力把合江建设成为川渝黔区域合作的桥头堡、川渝黔结合

部重要的现代物流中心。重庆的第一后花园和长江上游美丽宜居、欣欣向荣的现代化中

等城市。泸州玉宇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建设赤水~龙潭 220kV变电站 220kV输电线路

以及相应变电设施非常必要。

项目地理位置：合江县车辋镇、凤鸣镇、荔江镇区域内。

建设单位：泸州玉宇电力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合江县车辋镇、凤鸣镇、荔江镇区域内，奥维起点地理坐标

E105.77527285°、N 28.59757387°，终点地理坐标 E105.86983681°、N28.77159018°。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类型：建设类项目。

建设内容和规模：(一)新建龙潭 220kV变电站 1座,主变容量 2×240MVA,本期容量

1×240 MVA；(二)新建赤水变电站龙潭 220kV线路长约 23.5km (四川省境内),导线截面

2×500mm2。

工程投资：总投资 10339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50万元。

建设工期：12个月，计划于 2021年 2月开工，预计于 2022年 2月完工。

专项设施改（迁）建：不涉及专项设施建设工作

工程占地：工程总占地面积 0.57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0.52hm2，临时占地面积

0.05hm2。

土石方“挖、填、借、余（弃）”量：工程土石方总挖方量 1400m3（含表土 800m3），

总填方 1080m3（含表土 800m3），弃土石方 320m3。

1.1.2 项目前期进展情况

2020年 9月 23日，泸州玉宇电力有限公司取得了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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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县龙潭 220kV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

江县龙潭 220kV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川发改能源〔2020〕546号）（见附

件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 25条“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

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

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按

照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没有能力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的，应当委托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编制”，本项目为建设类项目，可能造成水土流

失，故本项目需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2020年 10月，合江县津渝水利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受泸州玉宇

电力有限公司委托，承担《合江县龙潭 220kV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表》的编制工作（委托见附件 1）。接到委托后，我公司积极组织有关专业人员到现场

进行了踏勘及资料收集，并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的要求，在各相关

部门及建设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于 2020年 11月编制完成了《合江县龙潭 220kV

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以下简称《方案》）。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10年 12月 25日修订，

2011年 3月 1日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 10月 28日通

过，2016年 7月 2日修改，2016年 9月 1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 8月 28日第二次

修正，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号，2017年 6月 21日修正，

自 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5)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办法（2012年修正本）》（四川

省人大常委会，2012年 9月 21日修订，2012年 12月 1日起施行）。

1.2.2 部委规章

(1)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1995年 5月 30日水利部

令第 5号，2005 年 7月 8日水利部令第 24号修订，2017年 12月 22日水利部令第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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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二次修改）；

(2)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2000年 1月 31日水利部令第 12号，

2014年 8月 19日水利部令第 46号修改）；

(3) 《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范》（SL288-2014）；

(4)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2011年国家发改

委令第 9号公布，2013年国家发改委令第 21号修正，2013年 5月 1日实施）。

1.2.3 规范性文件

(1) 《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务院，

国发[2016]29号）；

(2) 《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

[2007]64号）；

(3) 《关于严格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审批工作的通知》（水保[2007]184

号）；

(4) 《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

（水利部办公厅，办水保[2013]188号）；

(5) 《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要点>的通知》（水保监

[2014]58号）；

(6)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的通知》

（办水保[2015]139号）；

(7)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5]58号文件进一步做好水土保持行政审

批工作的通知》（办水保[2015]247号）；

(8)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部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涉水行政审批实施办法（试行）>

的通知》（水规计[2016]22号）；

(9) 《水利部关于强化依法行政进一步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

的通知》（办水保[2016]21号）；

(10) 《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督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

通知》（水保[2017]365号）；

(11) 《四川省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暂行办法》（川水发

[2009]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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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四川省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管理办法》（川水发[2011]26号）；

(13)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我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评审和审批

管理工作的通知》（川水函[2014]282号）；

(14)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与审查若干技术问题暂

行规定>的函》（川水函[2014]1723号）；

(15)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四川省 2015年本）的

通知》（川府发[2015]26号）；

(16)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文颁发<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

的通知》（川水发[2015]9号）；

(17) 《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设

计概（估）算编制规定>调整方法>（试行）的通知》（川水办[2016]109号）；

(18)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

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号）；

(19)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文件编写和印制格式

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5号）；

(20)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细则

（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47号）；

(21) 《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增值税税率调整后<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

（估）算编制规定>相应调整办法的通知》（川水办[2018]62号）

(22) 《四川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川水函[2018]887号）；

(23) 《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

理区划分成果>的通知》（川水函[2017]482号）；

(24)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制定水土保持补偿费收

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7]347号）；

(25)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办财

务函〔2019〕448号）。

1.2.4 技术标准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 5043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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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 50434-2018）；

(3)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2014）；

(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5) 《水土保持监测设施通用技术条件》（SL 342-2006）；

(6) 《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2007）；

(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8) 《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9)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17）；

(10) 《水利水电工程制图标准 水土保持图》（SL 73.6-2015）；

(11) 《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技术规范》（SL 575-2012）；

1.2.5 技术资料及文件

(1) 《合江县龙潭 220kV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设计》；

(2) 《四川省暴雨统计参数图集》（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局，2010年 12月）；

(3) 其它与本工程设计有关的基本资料。

1.3 方案设计水平年

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 50433-2018），本工程为建设类项

目，属点型工程，本项目计划 2021年 2月开工，预计于 2022年 2月完工，建设工期为

12个月，因此，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水平年界定为 2023年。

1.4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0.57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0.52hm2，临时

占地面积 0.05hm2。。

1.5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1.5.1 执行标准等级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

（水利部办公厅，办水保[2013]188号）及《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省级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的通知》（川水函[2017]482号），合江县属于省

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沱江下游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规定，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南紫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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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一级防治标准。

1.5.2 防治目标

（1）项目建设范围内的新增水土流失应得到有效控制，原有水土流失得到治理；

（2）水土保持设施安全有效；

（3）水土资源、林草植被应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与恢复；

（4）为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

的规定，设计水平年防治目标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7％；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

渣土防护率为 92％；表土保护率为 9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7％；林草覆盖率为 24％。

1.6 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成果

1、塔基硬化区

（1）排水沟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主体设计在塔基周边布设排水沟 70m，矩形断面，断面为宽

0.4m，高 0.5m，采用M7.5浆砌石修筑，排水沟将坡面雨水汇流后集排出塔基外，防止

塔基沖塌。

（2）临时排水沟

方案设计在塔基周边布置临时排水沟 80m，在施工期间排坡面雨水。

2、塔基绿化区

（1）排水沟

在塔基绿化区周边布置临时排水沟 80m，矩形断面，断面为宽 0.4m，高 0.5m，采

用M7.5浆砌石修筑，排水沟将塔基绿化区坡面雨水汇流后集排出，防止雨水冲刷表土。

（2）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0.5m，剥离量 750m3。

（3）植物措施

以植草的方式对塔基扰动面进行绿化，绿化面积 0.50hm2。

（4）在塔基绿化区周边布置临时排水沟 40m，在施工期间排坡面雨水，临时排水

沟。

3、堆弃土场区

（1）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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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弃土场表面进行植草绿化，绿化面积 0.02hm2。

（2）临时排水沟

方案设计在堆弃土场周边布置临时排水沟 100m，在施工期间排坡面雨水。

（3）临时沉沙池

在堆弃土场排水沟未端设立临时沉沙池 18座，拦截水土。

3、施工生产区

（1）表土剥离

施工生产区表土剥离 0.5m，剥离量 50m3。

（2）绿化

对施工生产区表面进行植草绿化，绿化面积 0.03hm2。

（3）临时排水沟

在施工生产区周边布置临时排水沟 30m。

1.7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成果

经估算：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为 34.51元，其中主体工程水保投资 9.25万元，

新增水土保持专项投资 25.26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中，工程措施 4.11万元，植物措

施 0.25万元，临时措施 12 万元，独立费用 15.50万元（建设管理费为 3.0万元，水土

保持监理费 2.0万元，报告表编制费 8.50万元，水土流失监测费 2万元），基本预备费

1.91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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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概况

2.1 项目组成及工程布置

项目名称：合江县龙潭 220kV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四川省境内）；

建设单位：泸州玉宇电力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合江县车辋镇、凤鸣镇、荔镇区域内，奥维起点地理坐标

E105.77527285°、N 28.59757387°，终点地理坐标 E105.86983681°、N28.77159018°。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类型：建设类项目；

建设内容和规模：(一)新建龙潭 220千伏变电站 1座,主变容量 2×240MVA,本期容

量 1×240 MVA；(二)新建赤水变电站龙潭 220线路长约 23.5km (四川省境内),导线截面

2×500mm2。

工程投资：总投资 10339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50万元。

建设工期：12个月，计划于 2021年 2月开工，预计于 2022年 2月完工。

表 2.1.1 项目区各塔位坐标坐标信息表

序号 桩位号 X Y H

N8 GZ2 3161973.281 576549.966 491.218

N9 J7 3162393.66 576202.777 469.057

N10 Z3 3162860.626 576002.946 491.489

N11 J8 3163211.146 575852.903 519.604

N12 GZ4 3163627.7 575506.747 792.992

N13 GJ9 3163718.993 575430.9 755.166

N14 GZ5 3163967.553 575432.212 739.797

N15 Z5 3164230.667 575433.609 639.042

N16 J10 3164688.943 575436.063 600.283

N17 Z6 3165086.621 575468.436 622.923

N18 Z7 3165345.675 575489.506 592.858

N19 J11 3165817.145 575527.882 597.674

N20 Z8 3166043.216 575524.029 605.844

N21 Z9 3166452.138 575517.052 625.423

N22 Z10 3167107.024 575505.855 353.912

N23 J12 3167440.704 575500.18 302.832

N24 J13 3167866.837 575706.097 38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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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桩位号 X Y H

N25 Z11 3168105.467 575681.514 384.299

N26 J14 3168851.388 575604.646 436.971

N27 J15 3169180.377 575450.751 411.071

N28 Z13 3169579.678 575593.183 437.066

N29 J16 3170149.338 575796.382 567.856

N30 Z13A 3170404.694 575834.295 554.683

N31 Z14 3170617.172 575865.867 529.679

N32 J17 3171314.936 575969.522 595.449

N33 J18 3171649.375 576150.406 381.153

N34 Z15 3172169.179 576262.017 356.697

N35 J201 3172832.062 576404.353 290.667

N36 Z201 3173034.552 576705.3656 329.593

N37 Z202 3173274.303 577061.8716 390.814

N38 GZ203 3173352.766 577178.5676 372.3935

N39 J202 3173612.553 577564.8976 329.013

N40 GJ203 3174219.721 577750.2221 316.5585

N41 Z204A 3174451.449 578001.6576 363.0505

N42 J205 3174643.388 578209.8796 406.32

N43 Z204 3175250.593 578590.3706 472.699

N44 JZ207 3176023.986 579074.9986 496.324

N45 Z207A 3176128.173 579140.2676 516.17

N46 J206 3176617.289 579446.7536 471.323

N47 J207 3177138.745 579570.4886 380.122

N48 GZ207 3177452.36 579821.6776 462.939

N49 J208 3177689.243 580011.4051 424.98

N50 Z208A 3177880.302 580060.1336 403.01

N51 Z208 3178373.931 580185.9473 279.174

N52 J209 3178690.366 580266.6176 300.388

N53 J210 3178884.77 580793.9781 279.2955

N54 J210A 3179201.421 580811.3026 257.498

N55 Z209 3179321.397 580911.0696 285.458

N56 J211 3179498.639 581058.4726 289.311

N57 Z209A 3179654.526 581222.6606 297.66

N58 Z210 3180008.508 581595.4966 297.837

N59 J212 3180449.929 582060.4806 353.726

N60 Z210C 3180505.285 582225.3426 339.077

N61 J213 3180683.675 582756.6476 308.12

N62 J214 3180932.405 583059.1366 286.064

N63 Z210B 3181123.206 583180.9656 271.017

N64 J215 3181273.29 583276.8106 23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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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桩位号 X Y H

N65 J216 3181441.718 583499.3056 252.646

N66 J217 3181683.068 583534.9276 243.757

N67 J218 3181795.602 583792.2806 257.285

N68 J219 3182299.261 584137.7376 252.296

N69 Z211A 3182548.163 584095.1136 302.851

N70 J220 3182831.836 584046.5376 295.265

N71 Z212 3183027.986 584378.1806 318.938

N72 J221 3183194.557 584659.7823 322.2578

N73 Z213 3183626.456 584670.8213 328.7548

N74 J222 3183912.296 584678.1313 335.1913

N75 Z214 3184053.738 584871.6398 333.6278

N76 J223 3184186.261 585052.8446 330.741

N77 J224 3184416.128 585024.2456 338.257

N78 J225 3184449.678 584774.8776 334.821

N79 J226 3184638.972 584606.0016 336.657

图 2.1-1 项目线路走向图

（1）平面布置：

赤水至龙潭 220kV输电线路自 18号杆塔从车辋镇天台山进入四川境内，一路向北，

赤水变电站

龙潭变电站

赤水至龙潭

220kV 输电线

路

赤水市

车辋镇

凤鸣镇

荔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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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40号杆塔由车辋镇进入凤鸣镇，从 54号杆塔由凤鸣镇进入荔江镇，全线 N18~N79

号共 62基铁塔 23.50km。

（2）、竖向布置

依据现场实际地形，结合线路走向，交通状况，障碍情况，线路从入境 7号塔基高

程 433.845m起，至里程 2.53km的 12号塔基高程 792.992m，该点高程最高，然后一路

向下至龙潭变电站 79号塔基高程 336.657m，地形高差约 456米。

2.1.1 塔基硬化区

塔基硬化区，主要作用是承载导线通过杆塔传递到地基的荷载，每基塔 4个等高或

不等高的钢筋混凝土桩型基础，以及部分防止桩型基础冲刷的混凝土防护面板，为了防

止塔基冲刷的排水沟组成。占地面积为 0.02hm2。

2.1.2 塔基绿化区

塔基绿化区，主要针对塔基内部及周边扰动区域、涉及拉线盘地面扰动区域扰动区

域的绿化。占地面积为 0.50hm2。

2.1.3 堆弃土场区

堆弃土场区，由于是线性工程，各塔基弃土只能就近选择凹地或平台堆放，加上为

了防止塔基冲刷的排水沟组成。堆弃土场在后期种草复绿。该区占地面积为 0.02hm2。

2.1.4 施工生产区

施工营地主要集中到防近农房租住，扰动地表的主要是各耐张段放线紧线的卷扬机

操作场，该区占地面积为 0.03hm2。

2.2 施工组织

2.2.1 施工布置

（1）施工生产区

根据主体设计资料，本项目无施工生活区，施工生产区各耐张段放线紧线的卷扬机

操作场，共布置 10个施工生产区。

（2）施工道路

利用现有的交通设施，无需新增施工道路即可满足施工需求。

2.2.2 施工能力

1）施工用水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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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塔基附近水源施工，可以满足施工用水。

（2）砂石料来源及防治责任

本项目所用主要建筑材料包括砂、碎石、水泥、木材、钢材（各类钢筋、型材、板

材、管材）等，拟全部采用购买的方式解决。

对于石料、砂料、开采过程中造成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由其生产或开采厂家负责。

2.2.3 施工工艺

1、基础开挖

采电镐、铁锹人工开挖，表土单独堆放，尽量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破坏。植被未恢

复前采用密目网覆盖，做好临时排水沟，回填中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分层夯实。

2、弃土堆放

剥离弃土场表土，尽量选择凹地或平台堆放，植被未恢复前采用密目网覆盖，做好

临时排水沟，表土覆面，及时撒播草籽。

道路施工时，裸露地表及边坡是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区域，施工单位应提前建设排

水工程，防止水土流失。

2.3 工程占地

本工程总占地面积 0.57hm2，永久占地 0.52hm2，临时占地 0.05hm2。占地类型为耕

地、草地。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2.3-1 工程占地类型及面积汇总表

项目组成
占地类型及面积（hm²） 占地性质（hm²）

草地 耕地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塔基硬化区 0.02 0 0.02 0.02
塔基绿化区 0.35 0.15 0.50 0.5
堆弃土场区 0.02 0 0.02 0.02
施工生产区 0.02 0.01 0.03 0.03

小计 0.41 0.16 0.57 0.52 0.05

2.4 土石方平衡

2.4.1 表土平衡

塔基绿化区、施工生产区有 0.16hm2占用的是耕地，可以剥离表土 800m3，就近覆

盖在塔基绿化区、施工生产区，覆盖厚度 0.5m，覆盖表土 800m3。

2.4.2 土石方平衡

根据主体设计资料，工程土石方总挖方量 1400m3（含表土 800m3），总填方 1080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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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表土 800m3），弃方 320m3。土石方平衡情况详见表 2.4-3。

本工程土石方量和土石方平衡详见下表。

表 2.4-1 项目土石方一览表 单位:m3

序号 分区
开挖 回填 调出 调入 废弃

土石方表土小计表土土石方小计数量去向数量来源数量 去向

1 塔基硬化区 600 0 600 0 280 280 / / / / 320 堆弃土场区

2 塔基绿化区 0 750 750 721 0 721 / / / / 0

3 堆弃土场区 / / / 29 / 29 / / / /

4 施工生产区 / 50 50 50 / 50 / / / /

合计 600 800 1400 800 280 1080 320

2.5 拆迁（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占地区为净土地，本项目不涉及移民安置。

本项目占地范围内无专项设施，不涉及专项设施复建。

2.6 施工进度

本项目计划 2021年 2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2年 2月完工，总工期 12个月。施

工进度和工期安排见图 2.6-1。

图 2.6-1 主体工程施工进度横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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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自然概况

2.7.1 地质

2.7.1.1 地质构造

本项目穿越合江县车辋镇、凤鸣辋镇、荔江辋镇，长度 23.8km，地形高差约 456

米，主要跨越合江背斜，未发现断裂构造形迹，岩层连续性较好，产状平缓、稳定，构

造简单。

2.7.1.2 地层岩性

根据主体设计资料，项目区岩土层从贵州赤水市进人车辋镇起主要为白垩系夹关组

上段（k2j2）、白垩系夹关组下段（k2j1）、侏罗系上统蓬莱镇组（J3P）、侏罗系中统

遂宁组（J2sh）、侏罗系中统沙溪庙组（J2s2）砂、泥岩层，间或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填

土层（Q4ml）、第四系全新统冲积（Q4al）粉质粘土层、卵石层。

2.7.1.3不良地质

经工程地质调查，线路范围内目前不存滑坡、崩塌、采空区、泥石流等危及工程建

设的重大不良地质作用，场地稳定。下伏基岩中不存在岩溶、洞穴、软弱夹层等，场地

地基稳定，适宜本工程建设。

2.7.1.4 地震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场地区域稳定性较

好。

2.7.2 地貌

线路位于深丘向浅丘过度地带，总体地势为北高南低，地面高程为 238.55-792.99m，

地形高差约 554米。

2.7.3 气象

根据合江县历年气象资料统计分析，该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1184.2mm，年平均气

温为 17.8℃，年极端最高气温 40.7℃，年极端最低气温-1.4℃；年日照时数 1348.9h，

年日照百分率 31.0%；年平均雾日数 14.4天，年最多雾日数 59天，年最少雾日数 3天；

年平均风速 1.2m/s，最大风速 18m/s，常风向北风，强风向为北风和南风，年均相对湿

度为 82%。全年日照总时数为 1348.9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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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水文

项目跨越赤水河右岸流域，跨越其一级支流有、墩子河、五里洞河、习水河。跨越

其赤水河右岸二级支流小王溪。

马尿洞河赤水河右岸一级支流。发源于赤水市牛厂岚坳，在合江县车辋镇青杆坪进

入合江县，入河口位于合江县车辋场。河段全长 20.9km，流域面积 89km2，河口多年

平均流量 1.80m3/s。23、24号杆塔跨越墩子河，跨越处河道水面高程 244.28m，23号杆

塔塔基高程 300.97m，24号杆塔塔基高程 381.70m，最低点弧垂高程 333.55m，满足 100

年一遇洪水位 249.28m的洪水位要求。

墩子河属赤水河右岸一级支流，长江右岸二级支流，全段均位于合江县。发源于合

江县凤鸣镇金龙湖村，入河口位于合江县车辋镇人和村。河段全长 17.94km，流域面积

63.9km2，河口多年平均流量 1.47m3/s。39、40号杆塔跨越墩子河，跨越处河道水面高

程 216.98m，39号杆塔塔基高程 287.507m，40号杆塔塔基高程 274.55m，最低点弧垂

高程 273.57m，满足 100年一遇洪水位 219.88m的洪水位要求。

五里洞河属于赤水河右岸一级支流，长江右岸二级支流，发源于贵州省赤水市旺隆

镇联会村农庄水库处，入境于合江县凤鸣镇金龙湖村万寿桥处，入河口位于合江县车辋

镇蒋湾村顺江坝处。河段全长 30.62km，流域面积 109km2，河口多年平均流量 2.59m3/s。

53、54号杆塔跨越五里洞河，跨越处河道水面高程346.49m，53号杆塔塔基高程354.83m，

54号杆塔塔基高程 385.20m，最低点弧垂高程 398.32m，满足 100年一遇洪水位 348.69m

的洪水位要求。

习水河系赤水河右岸一级支流，古称鳛部水、之溪。发源于贵州省习水县寨坝乡高

台子。南偏西流过大坡，曲折转西至程寨，又转西北经官渡、长沙，而入四川省合江县

境。河道蜿蜒，河曲成串，北过虎头、丘坪、黔鱼洞，至合江县城对岸马街三江口汇入

赤水河，后流入长江。河长 148km（其中四川省内 38.8km），流域面积 1667km2（其

中四川省内 130km2）；流域高程 1400~210m，河床比降 7.63‰；河口多年平均流量

24.2m3/s。66、67号杆塔跨越习水河，跨越处河道水面高程 225.76m，66号杆塔塔基高

程 256.25m，67号杆塔塔基高程 251.75m，最低点弧垂高程 249.51m，满足 100年一遇

洪水位 237.41m的洪水位要求。

小王溪属赤水河右岸二级支流，长江右岸三级支流，全段均位于合江县。发源于合

江县凤鸣镇金龙湖村，在合江县车辋镇人和村桂花场汇入墩子河。河段全长 9.5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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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面积 22.11km2，河口多年平均流量 0.491m3/s。35、36号杆塔跨越墩子河，跨越处

河道水面高程 255.20m，35号杆塔塔基高程 288.01m，36号杆塔塔基高程 328.12m，最

低点弧垂高程 315.59m，满足 100年一遇洪水位 258.20m的洪水位要求。

2.7.5 土壤

根据现场调查并查阅相关资料，线路及附近区域土壤主要为棕色土壤，土壤厚度在

30cm-50cm之间，坡度在 15°-35°之间

2.7.6 植被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区域内之前植被主要有黄荆、马桑、白三叶等。

2.7.7 其他

根据现场调查及查询《四川省主要河流环境功能类别表》和《四川省主要湖泊、水

库环境功能类别表》可知，本项目建设场地不涉及水功能保护区。根据《四川省城镇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区划表》可知，本项目建设地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通过查询《四川省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一览表（2004年 12月）》和《四川省风景

名胜区名录》，本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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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3.1 主体工程选址水土保持评价

3.1.1 与水土保持法的相符性分析

本工程建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符合性分析见下表。对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 6月 29 日颁布，2010 年 12 月修订，2011年 3月 1

日实施），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表 3.1-1 本项目与《水土保持法》相符性分析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法条原文 本工程实际情况 符合性分析

第十七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取

土、挖沙、采石等活动的管理，预防和减轻水土

流失。

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

事取土、挖沙、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的范围，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告。崩塌、滑坡危

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的划定，应当与地质灾害防

治规划确定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防治区相衔

接 。

本线路未经过崩塌、

滑坡及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易发区。

符合批准条件

第二十四条：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

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无法避让

的，应当提高防治标准，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

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

土流失。

本线路为沱江下游省

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防治标准为西南紫色土区

一级防治标准，最大的优

化了施工工艺。

符合批准条件

第二十五条：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

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

区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生

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按照经批准的

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

没有能力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应当委托具备相

应技术条件的机构编制。

本线路按照规定委托

合江县津渝水利工程服务

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方

案。

符合批准条件

第二十八条：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

生产建设项目，其生产建设活动中排弃的沙、石、

土、矸石、尾矿 、废渣等应当综合利用；不能

综合利用，确需废弃的，应当堆放在水土保持方

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并采取措施保证不产生新

的危害。

本线路确定的专门存

放地，并采取措施保证不

产生新的危害。

符合批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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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

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的，应当进行治

理。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

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

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损坏水土

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

能的，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专项用于水土

流失预防和治理。专项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由水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收取使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价

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按照本水土保持方案

实施后能有效治理水土流

失，按规定缴纳水土保持

补偿费。

符合批准条件

第三十八条：对生产建设活动所占用土地的

地表土应当进行分层剥离、保存和利用，做到土

石方挖填平衡，减少地表扰动范围；对废弃的砂、

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存放地，应当采取

拦挡、坡面防护、防洪排导等措施。生产建设活

动结束后，应当及时在取土场、开挖面和存放地

的裸露土地上植树种草、恢复植被，对闭库的尾

矿库进行复垦。

本工程对占用土地的

地表土进行分层剥离、保

存和利用，做到土石方挖

填平衡，减少地表扰动范

围。

符合批准条件

3.1.2 与水保[2007]184号文有关规定相符性分析

依据水利部《关于严格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审批工作的通知》（水保

[2007]184 号），对照本项目建设情况，本项目建设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

《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均相符，符合政策。

表 3.1-2 本项目于水保 4 [2007]184
不能达到要求的技术评审不予通过项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分析

1、水土保持方案中没有主体工程的比选方案，

比选方案水土保持评价缺乏水土保持有关量化

指标的。

主体工程有比选方案

及相关量化指标
符合批准条件

2、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的开发建设项目，

对原自然地貌的扰动率超过 70％，或对林草植

被的破坏率超过 70%

本工程处于合江县扰

动率和破坏率均未达到
70%

符合批准条件

符合具有下列情况之一条件的水土保持方案不

予通过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分析

1、《促进产业结构暂行规定》（国发[2005]40
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中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的开发建

设项目。

本项目属于不属于限

制类和淘汰类
符合批准条件

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纲要》确的禁止开发区域内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

的开发建设项目。

本项目所在区域不是

“禁止开发区域” 符合批准条件

3、违反《水土保持》第十四条，在 25度以上陡

坡实施的农林开发项目。

本项目不属农林开

发项目。
符合批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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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违反《水土保持法》第二十条，在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公告的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

易发区内取土、挖沙、取石的开发建设项目。

本项目所在区域不属

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公告的崩塌滑坡危险区和

泥石流易发区内

符合批准条件

5、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九条中的

规定，“不符合流域综合规划的水工程” 本项目不属水工程 符合批准条件

6、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关规定精神，国

家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开展前期工

作，未能提供相应文件依据的开发建设项目。

本项目已由四川省发

展和改革局备案
符合批准条件

7、分期建设的开发建设项目，其前期工程存在

未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方案未落实和水

土保持设施未按期验收的。

本项目为新建工程，

无前期工程
符合批准条件

8、同一投资主体所属的开发建设项目，在建设

及生产运行的工程中存在未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水土保持方案未落实和水土保持设施未按期验

收的。

本项目投资主体为泸

州玉宇电力有限公司，没

有违反水保法行为

符合批准条件

9、处于重要江河、湖泊以及跨省（区、市）的

其他江河、湖泊的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

区，可能严重影响水质的开发建设项目，以及对

水功能二级区的饮用水源区水质有严重影响的

开发建设项目。

本项目不在上述所列区

域
符合批准条件

10、在华北、西北等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未通

过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的开发建设项目。

本项目地处四川泸州市

合江县不属于水资源严重

短缺地区

符合批准条件

3.1.3 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约束性分

析

本项目与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2018)的水土保持约束性分析。主体工程选址

（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选址(线)必须兼顾水土保持要求，应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本工程所在区域无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险区以及易引起严重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

的不良地质作用，满足技术规范。

2、选址(线)应避让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的植物保护带。本项目不涉及上述

区域，满足技术规范。

3、选址(线)应避让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及

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本项目不涉及上述区域，满足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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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设方案与布局水土保持评价

3.2.1 建设方案评价

项目规划方案已经确定，为新建的建设类项目，预计 2021年 2月开工，项目建设

方案的水土保持分析评价见表 3.2-1。

表 3.2-1 建设方案的水土保持分析评价

限制行

为性质
要求内容

现状分析评价意

见
解决方法

严格约

束行为

1、公路、铁路工程在高填深挖路段，应

采用加大桥隧比例的方案，减少大填大

挖；填高大于 20m，挖深大于 30m的，

应进行桥隧替代方案论证；路堤、路堑

在保证边坡稳定的基础上，应采取植物

防护或者工程与植物防护相结合的设计

方案。

本项目属架空输

电线路工程，不存

在高填深挖现象。

/

2、城镇区的建设项目应提高植被建设标

准，注重景观效果、配套建设灌溉、排

水和雨水利用设施；

项目不属城镇区，

符合要求。
/

3、山丘区输电工程塔基应采用不等高基

础，经过林区的应采用加高杆塔跨越方

式；

本项目已采用不

等高基础，林区的

应采用加高杆塔

跨越方式。

/

4、对于无法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重点治理区的生产建设项目，建设方案

应符合①优化方案，减少占地和土石方

量；公路铁路等项目填高大于 8m宜采用

桥梁方案；管道工程穿越宜采用隧道、

定向钻、顶管等方式；山丘区工业场地

宜优先采取阶梯式布置②截排水工程、

拦挡工程的工程等级和防洪标准应提高

一级③宜布设雨洪集蓄、沉沙设施④提

高植物措施标准，林草覆盖率应提高 1
个~2个百分点

项目选址位于沱

江下游省级水土

流失重点治理区，

属新建建设类项

目。

①根据主体设计资料，主

体工程设计时，已优化了

建设方案，减少了占地和

土石方量。②根据现场调

查及建设单位介绍，项目

区布设有完整的排水体

系，排水工程等级已提高

一级。③根据建设单位介

绍，在施工期，已布设沉

沙池等措施。④项目区位

于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

理区，根据《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防治目标中的林草覆盖

率应提高 1个百分点。

本工程的建设仅对架空线路区的局部地表、土壤和自然植被造成扰动和不利影响，

不会产生其他无法治理和破坏的现象，通过采取有效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可有效治理

建设期间新增水土流失，并逐步改善项目建设区生态环境。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本项

目建设不存在制约因素，合江县龙潭 220kV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3.2.2 工程占地评价

项目主体工程占地面积 0.57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0.52hm2，临时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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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hm2。秉着尽量少新征占用地的原则，工程尽量减少了占地扰动，符合水土保持要

求。

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占地面积合理，占地面积与主体设计一致，符合水

土保持要求。本工程建设占地对水土流失影响有限，占地类型符合水土保持的相关规定。

3.2.3 土石方平衡评价

本项目工程挖方量为 1400m³，总填方 1080m³，余（弃）方 320m³。本项目建材均

通过市场采购取得，未设置取料场。项目充分考虑了环境保护、水土保持以及资源利用。

总体分析，主体工程土石方调配合理，根据各个功能区的布局，土石方实现了合理

调配，减少了土石方运距及堆置时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增水土流失量，符合水土

保持相关要求。

3.2.4 取土（石、砂）场设置评价

本项目不涉及取土场的设置。

3.2.5 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设置评价

本项目弃土石方 320m3，主要为塔混凝土浇筑回填后剩余后土石方，在塔基附近平

台或凹地堆放，共 62处，分散堆放减少了土石方运距，减少新增水土流失量，符合水

土保持相关要求。

3.2.6 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工程及投资

本项目定于 2021年 2月动工，预计于 2022年 2月完工，施工过程中，主体实施的

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如下：

一、塔基硬化区

（1）工程措施：排水沟 70m，矩形断面，断面为宽 0.4m，高 0.5m，采用M7.5浆

砌石修筑，排水沟收集的雨水后排人塔基外。

二、塔基绿化区

（1）工程措施：排水沟 80m，矩形断面，断面为宽 0.4m，高 0.5m，采用M7.5浆

砌石修筑，排水沟收集的雨水后排人塔基外。表土剥离 0.15hm2，剥离厚度 0.5m，剥离

0.075万 m3。土地整理 0.5hm2，表土回填 0.0721万 m3。

（2）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40m，梯形断面，断面底宽为 0.3m，高 0.4m，边坡 1：

1，采用粘土夯实修筑；临时沉沙池 18个，梯形断面，断面底宽为 2×2m，高 1m，边

坡 1：1，采用粘土夯实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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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植物措施：场地平整 0.5hm2，黑麦草 0.5hm2。

三、堆弃土场区

（1）工程措施：土地整理 0.02hm2,表土回填 0.0029 万 m
3。

（2）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100m，梯形断面，断面底宽为 0.3m，高 0.4m，边坡

1：1，采用粘土夯实修筑；临时沉沙池 18个，梯形断面，断面底宽为 2×2m，高 1m，

边坡 1：1，采用粘土夯实修筑。

（3）植物措施：场地平整 0.02hm2，黑麦草 0.02hm2。

四、施工生产生活区

（1）工程措施：无。

（2）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36m，梯形断面，断面底宽为 0.3m，高 0.4m，边坡 1：

1，采用粘土夯实修筑。

（3）植物措施：无。

项目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防治措施数量详见表 3.2-2。

表 3.2-2 主体设计工程量表

序号 措施内容 单位
防治分区

塔基硬化区 塔基绿化区 堆弃土场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合计

一 工程措施
1 排水沟 m 70 80 0 150
2 表土剥离 万m3 0 0.075 0.075
3 土地整理 hm2 0.5 0.02 0.52
4 表土回填 万m3 0 0.0721 0。0029 0.075
二 临时措施
1 临时排水沟 m 80 40 100 36 256
2 临时沉沙池 个 0 18 18 0 36
3
三 植物措施 hm2 0 0
1 场地平整 hm2 0.5 0.02 0.52

2 黑麦草 hm2 0 0.5 0.02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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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4.1扰动地表面积预测

项目施工将改变原有地貌，损害或压埋原有植被，不同程度地对原有具有水土保持

功能的设施造成破坏，造成工程区水土流失量的增加。工程总占地面积即为项目扰动地

表面积，共计 0.57hm²。

4.2弃渣量调查

经土石方调运平衡后，本项目弃渣 320m3，分散在 62处塔基附近平台或凹地堆放。

4.3水土流失量预测

4.3.1预测范围和调查预测单元

本项目的预测总面积 0.57hm²，根据工程总体布局、工程特点及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将预测区域划分为 3个预测单元。

4.3.2预测方法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土壤流失量预测按

下列计算。当预测单元土壤侵蚀强度恢复到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以下时，不再计算。

式中：W—扰动地表土壤流失量，t；

i—预测单元，1，2，3，……n；

j—预测时段，1，2，指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和自然恢复期；

Fji—某时段某单元的水土流失预测面积，km2；

Mji—某时段某单元的土壤侵蚀模数，t/km2·a；

Tji—某时段某单元的预测时间，a。

4.3.3预测结果

经计算，工程区在施工建设期、自然恢复期可能产生的土壤流失总量约为 131.24t，

其中背景流失量为 9.99t，新增水土流失量 123.67t。各单元水土流失量调查表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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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项目建设扰动区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

项目区
土地利用

现状 土壤
面积
(hm2) 侵蚀方式 强度

侵蚀模数

[t/(km2·a)]
平均侵蚀模数
[t/(km2·a)]

侵蚀量
(t/a)

塔基硬化区

草地 黄壤 0.02 面蚀 轻度 500 0.1
耕地 黄壤 0 面蚀 轻度 800 0
小计 0.02 500 0.1

塔基绿化区

草地 黄壤 0.35 面蚀 轻度 500 1.75
耕地 黄壤 0.15 面蚀 轻度 800 1.2
小计 0.5 590 2.95

堆弃土场区

草地 黄壤 0.02 面蚀 轻度 500 0.1
耕地 黄壤 0 面蚀 轻度 800 0
小计 0.02 500 0.1

施工生产生

活区

草地 0.02 面蚀 轻度 500 0.1
耕地 0.01 面蚀 轻度 800 0.08
小计 0.03 600 0.18

合计 - - 0.57 - - 584 3.33

表 4.1-2 项目区扰动前后土壤侵蚀模数取值表

预测单元
原地貌侵蚀模数［t/

（km2·a）］

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t/
（km2·a）］

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塔基硬化区 500 25000 0
塔基绿化区 590 23000 400
堆弃土场区 500 17000 400

施工生产生活区 600 12000 400
合 计 584 22281 386

表 4.1-3 土壤流失总量计算表

项目区 预测时段

土壤侵蚀背

景值[t/
（km2.a）]

扰动后侵蚀模

数[t/（km2.a）]
侵蚀面积

（hm2）

侵蚀

时间
(a)

背景流

失量值
(t)

预测流失

量值(t)
新增土壤

流失量(t)

塔基硬

化区

施工期 500 25000 0.02 1 0.10 5.00 4.90
自然恢复期 500 0 0.02 2 0.20 0 0.00

塔基绿

化区

施工期 590 23000 0.5 1 2.95 115.00 112.05
自然恢复期 590 400 0.5 2 5.90 4 0.00

堆弃土

场区

施工期 500 17000 0.02 1 0.10 3.40 3.30
自然恢复期 500 400 0.02 2 0.20 0.16 0.00

施工生

产区

施工期 600 12000 0.03 1 0.18 3.6 3.42

自然恢复期 600 400 0.03 2 0.36 0.24 0.00

小计
施工期 0.57 1 3.33 127.00 123.67

自然恢复期 0.57 2 6.66 4.24 0.00
合 计 9.99 131.24 1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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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水土流失危害分析

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危害。

（2）对下游的危害。

（3）对工程本身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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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土保持措施

5.1防治区划分

5.1.1防治分区依据

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在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内，依据工程布局、施工扰动特点、建

设时序、地貌特征、自然属性、水土流失影响等进行分区。

5.1.2防治分区划分原则

本《方案》水土流失防治分区遵循下列原则：

1、各区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

2、同一区内造成水土流失的主导因子和防治措施应相近或相似；

3、各级分区层次分明，具有关联性和系统性。

5.1.3防治分区划分结果

按照以上分区原则，本项目防治分区划分为：塔基硬化区、塔基绿化区、堆弃土场

区、施工生产区 4个水土流失防治区。

5.2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1）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

成果》（水利部办公厅，办水保[2013]188号）及《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省级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的通知》（川水函[2017]482号），合江县

属于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沱江下游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根据《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规定，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南

紫色土区一级防治标准。

（2）水土流失治理度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本项目水土流失治理度目标值为 97%。

（3）土壤流失控制比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工程建设区平均侵蚀模数约 406t/(km²·a)，

侵蚀强度表现为微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提高到 1以上，标准值提高 0.2，本项目土壤流

失控制比目标值为 1.0。

（4）渣土防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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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本项目渣土防护率目标值为 92%。

（5）表土防护率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本项目表土防护率目标值为 92%。

（6）林草植被恢复率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本项目林草植被恢复率目标值为 97%。

（7）林草覆盖率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本项目位于沱江下游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治理区范围内，林草覆盖率在西南紫色土区一级标准上提高 1%，确定本项目林草覆盖

率目标值为 24%。

表 5.1-1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表

分类

规范标准

干旱程度

修正

按土壤侵蚀

强度修正

按是否

在水土

流失重

点防治

区

按照实际情

况调整

采用标准

施工期 设计水平年 施工期
设计水平

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7 *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 0.85 +0.15 * 1.0

渣土防护率(%) 90 92 90 92

表土保护率(%) 92 92 92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7 * 97

林草覆盖率(%) * 23 +1 * 24
注 1：上表“*”表示指标值应根据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措施实施进度，通过动态监测获得，并作为竣工验收的依据之

一。

5.3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不同水土流失防治区的特点和水土流失状况，确定各区的防治重点和措施配

置。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三类。以工程措施和临时措施相

结合，控制大面积、高强度流失，保障防治区的安全，为植物措施实施创造条件；同时

以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配套，提高水保效益、减少工程投资、改善生态环境。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见下表。

表 5.2-1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表

项 目

区

治理措施

工程措施 临时措施 植物措施

塔基硬化区 排水沟 临时排水沟

塔基绿化区
排水沟、表土剥离、土地

整理、表土回填

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复

合编织土工布覆盖、
场地平整、黑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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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弃土场区 土地整理、表土回填
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复

合编织土工布覆盖
场地平整、黑麦草

施工生产区
表土剥离、土地整理、表

土回填

临时排水沟、复合编织土工布

覆盖
场地平整、黑麦草

备注：水土流失措施总体布局表中的斜体加粗字为主体工程设计措施。

5.4分区防治措施布设

5.4.1 塔基硬化区

1、主体已有措施

（1）工程措施：排水沟 70m，矩形断面，断面为宽 0.4m，高 0.5m，采用M7.5浆

砌石修筑；临时排水沟 80m，梯形断面，断面底宽为 0.3m，高 0.4m，边坡 1：1，采用

粘土夯实修筑；排水沟收集的雨水后排人塔基外。

（2）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80m，梯形断面，断面底宽为 0.3m，高 0.4m，边坡 1：

1，采用粘土夯实修筑；排水沟收集的雨水后排人塔基外。

2、方案新增措施

无。

5.4.2塔基绿化区

1、主体已有措施

（1）工程措施：排水沟 80m，矩形断面，断面为宽 0.4m，高 0.5m，采用M7.5浆

砌石修筑，排水沟收集的雨水后排人塔基外。表土剥离 0.15hm2，剥离厚度 0.5m，剥离

0.075万 m3，土地整理 0.5hm2，表土回填 0.0721万 m3。

（2）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40m，梯形断面，断面底宽为 0.3m，高 0.4m，边坡 1：

1，采用粘土夯实修筑；临时沉沙池 18个，梯形断面，断面底宽为 2×2m，高 1m，边

坡 1：1，采用粘土夯实修筑。

（3）植物措施：场地平整 0.5hm2，黑麦草 0.5hm2。

2、方案新增措施

（1）临时措施：复合编织土工布覆盖 5000m2。

5.4.3堆弃土场区

1、主体已有措施

（1）工程措施：土地整理 0.02hm2，表土回填 0.0029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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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100m，梯形断面，断面底宽为 0.3m，高 0.4m，边坡

1：1，采用粘土夯实修筑；临时沉沙池 18个，梯形断面，断面底宽为 2×2m，高 1m，

边坡 1：1，采用粘土夯实修筑。

（3）植物措施：场地平整 0.02hm2，黑麦草 0.02hm2。

2、方案新增措施

（1）临时措施：复合编织土工布覆盖 200m2。

5.4.4施工生产区

1、主体已有措施

（1）工程措施：无。

（2）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36m，梯形断面，断面底宽为 0.3m，高 0.4m，边坡 1：

1，采用粘土夯实修筑。

（3）植物措施：无。

2、方案新增措施

（1）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005万 m3，土地整理 0.03hm2，表土回填 0.005万 m3。

（2）临时措施：复合编织土工布覆盖 300m2。

（3）植物措施：场地平整 0.03hm2，黑麦草 0.03hm2。

5.5水土保持措施汇总表

表 5.4- 1 水土保持措施汇总表

序号 措施内容 单位
防治分区

塔基硬化区
塔基绿化

区
堆弃土场

区
施工生产生

活区
合计

一 工程措施
1 排水沟 m 70 80 150
2 表土剥离 万m3 0 0.075 0.005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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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整理 hm2 0.5 0.02 0.03 0.55
4 表土回填 万m3 0 0.0721 0.0029 0.005 0.08
二 临时措施
1 临时排水沟 m 80 40 100 36 256
2 临时沉沙池 个 0 18 18 0 36
3 复合编织土工布覆盖 m2 0 5000 200 300 5500
三 植物措施 hm2 0 0 0.03 0.05
1 场地平整 hm2 0.5 0.02 0.03 0.55
2 黑麦草 hm2 0 0.5 0.02 0.03 0.55

5.6水土保持措施施工进度安排

本项目计划 2021年 2月开工，预计于 2022年 2月建成，总工期为 12个月，水保

措施实施进度双横道图见图 5.6-1。

图 5.4-1 水土保持治理措施实施进度安排横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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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保持监测

6.1监测目的

通过水土保持监测，全面掌握工程区水土流失情况，以合理地评价工程建设对水土

流失的实际影响；通过对水土保持监测结果的分析，评价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

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编写水土保持监测成果，为水行政部门的检查、监督提供可

靠依据，为工程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验收提供依据。

6.2监测范围与时段

6.2.1监测范围

本项目为建设类项目，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5]139号)，水土保持监测范围包括工程建设征占、使

用和其他扰动区域，因此本方案的监测范围主要包括主体工程区、硬化区、绿化区等范

围。

6.2.2监测时段

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该项目属于建设类点型项目。监测时段

从施工准备期前的背景值监测开始，至设计水平年结束。

该工程从 2021年 2月至 2022年 2月竣工，所以监测时段应为 2021年 2月至 2022

年 2月。

6.3监测内容、方法、频次与点位布设

6.3.1监测内容

本项目为建设类项目，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5]139号)，水土保持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扰动土地情况、

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等。

(1)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内容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内容包括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情况等。

(2)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内容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土壤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弃土(石、渣)潜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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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危害等内容。

根据项目特点，本项目地面观测采用沉砂池法。

1）沉砂池法

利用水土保持措施中布置在出水口处的沉砂池，每次暴雨后和汛期终了以及时段

末，通过沉砂池的土壤侵蚀控制面积、泥沙量和侵蚀时间推求土壤侵蚀模数。沉砂池须

视降雨情况进行定期清理。

(2)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内容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包括措施类型、开(完)工日期、位置、规格、尺寸、数量、林草

覆盖度(郁闭度)、防治效果、运行状况等。

6.3.2监测方法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的通知》

（办水保[2015]139号），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方法采用实地量测、地面观测和资料分

析等方法。根据不同的监测部位和监测因子，分别选择下列方式进行监测。

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和方法

表 0- 1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扰动土地情况 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情况等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

水土流失情况
土壤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取土(石、料)弃土(石、渣)

潜在土壤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危害等
地面观测、实地量测和资料分析

水土保持措施
措施类型、开(完)工日期、位置、规格、尺寸、数量、

林草覆盖度(郁闭度)、防治效果、运行状况等
实地量测和资料分析

6.3.3监测频次

在建设期内每两个月监测一次，在雨季（5～9月）每个月测 1次，汛前、汛后监

测一次，24小时暴雨大于 50mm时，加测一次，植物措施采取春季、秋季各监测一次。

自然恢复期的水土流失监测采取在项目区全面调查监测的方法进行，各项监测指标的监

测每半年进行一次。

6.3.4监测点位

根据水土流失预测结果分析确定的点位，本着点位要有代表性、一点多用、方便监

测、排除干扰的原则，本项目共布设 4个定位监测点。其中在塔基硬化区、塔基绿化区

布设 2个监测点，堆弃土场区布设 1个监测点，施工生产区布设 1个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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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7.1投资估算

7.1.1编制依据

(1) 水利部水总[2003]67号文颁发《水土保持工程估算定额》；

(2) 水利部水总[2002]116号文颁发《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

(3) 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川水办[2016]109号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四川省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调整方法》（试行）的通知；

(4)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制定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

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7]347号）；

(5) 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川水办[2016]92号转发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工程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

(6) 《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增值税税率调整后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

算编制规定相应调整办法的通知》（川水办[2018]62号）；

(7)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办财务

函〔2019〕448号）。

7.1.2编制说明

7.1.2.1基础单价

包括人工估算单价、主要材料单价、施工机械使用费、施工用风、水、电、砂石料

价格等。水土保持工程基础单价与主体材料单价保持一致

(1) 人工估算

根据“水保监[2014]58号文”，按照泸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计列（1650元/月），即 15.33

元/工时。

(2) 施工用电、水价

施工用电、水价与主体工程保持一致。

(3) 主要材料单价

本方案材料价格由材料原价、包装费、材料运杂费、材料运输保险费及采购保管费

组成，参照主体工程同种材料计算单价。对于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所需苗木、草籽的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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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场调查合江县实际价格为准。

7.1.2.1工程措施、植物措施费率取值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费率、植物措施费率参考主体工程设计并根据《四川省水利厅关

于发布<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川水发[2015]9号）、四川省水

利厅办公室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

定>调整方法》（试行）的通知（川水办[2016]109号）和《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增

值税税率调整后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相应调整办法的通知》（川

水办[2018]62号）调整，具体见下表。

表 0- 1 工程措施单价费率、植物措施单价费率取值

序号 费率名称 土石方工程 砼工程 基础处理工程 其他工程 植物措施

1 其他直接费率 2.3 2.3 2.3 2.3 2.3

2 间接费率 4.5 6.5 7.5 5.5 4.5

3 企业利润 7 7 7 7 7

4 税率 9 9 9 9 9

7.1.3费用组成

7.1.3.1工程措施

按工程量乘单价或指标计算。

工程措施费用＝工程措施单价×工程量

7.1.3.2植物措施

按工程量乘单价或指标计算。

植物措施费用＝植物措施单价×工程量

7.1.3.3临时措施

临时措施投资＝临时措施单价×工程量

其它临时工程投资按工程措施、植物措施投资之和的 2％计算

7.1.3.4独立费用

(1) 建设管理费：按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施工临时工程投资合计的 2%计取。

(2) 科研勘测设计费：根据《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发布<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概（估）

算编制规定>》（川水发[2015]9号）相关规定并结合项目及项目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本工程计列 8.50万元。

(3) 水土保持监理费：依据水土保持工程实际情况，计列水土保持监理费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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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监测费：依据水土保持工程实际情况，计列水土保持监理费 2.0万元。

7.1.3.5基本预备费

（1）基本预备费：按第一至第四部分合计的 6%计列。

（2）价差预备费：暂不计列。

7.1.3.6水土保持补偿费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制定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

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7]347号），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

面积每平方米 1.30元一次性计征。本项目征占地面积 0.57hm2，根据四川省相关规定，

补偿费按 1.30元/m2计，水土保持补偿费合计 0.74万元。

7.1.4估算成果及说明

经估算：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为 34.51元，其中主体工程水保投资 9.25万元，

新增水土保持专项投资 25.26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中，工程措施 4.11万元，植物措

施 0.25万元，临时措施 12万元，独立费用 15.50 万元（建设管理费为 3.0万元，水土

保持监理费 2.0万元，报告表编制费 8.50万元，水土流失监测费 2万元），基本预备费

1.91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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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估算总表 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程

费
设备购置费 独立费用 合计

占一至五部分

投资（%）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4.11 4.11 12.90%
一 塔基硬化区 0.81 0.81 2.54%
二 塔基绿化区 3.14 3.14 9.86%
三 临时堆土区 0 0 0.00%
四 堆弃土场区 0.01 0.01 0.00%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0.15 0.15 0.07%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0.25 0.25 0.12%
一 塔基硬化区 0 0 0.00%
二 塔基绿化区 0.23 0.23 0.11%
三 临时堆土区 0 0 0.00%
四 堆弃土场区 0.01 0.01 0.00%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1 0.01 0.0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12 12 5.57%
一 塔基硬化区 0.27 0.27 0.13%
二 塔基绿化区 8.61 8.61 3.99%
三 临时堆土区 0 0 0.00%
四 堆弃土场区 2.61 2.61 1.21%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0.51 0.51 0.24%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5.5 15.5 7.19%
一 建设管理费 3 3 1.39%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2 2 0.93%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8.5 8.5 3.94%

四 水土流失监测费 2 2 0.93%

五 工程质量监督费

一至四部分合计 31.86
基本预备费（6%） 1.91 1.91

静态总投资 33.77 33.77
价差预备费

建设期融资利息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0.74 0.74
总投资 34.51 34.51

7.2效益分析

7.2.1水土流失防治效果预测

水土保持效益包括基础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四大效益。本方案属

于建设类工程水土保持项目，其效益主要是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即水土保持措施实施

后，效益体现在地面土壤侵蚀量和产沙量的减少、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周边（沿线）人民

file:///C:/Users/Administrator.SKY-20170523VRT/AppData/Roaming/Microsoft/赤龙线路输变电工程正文表格.xls
file:///C:/Users/Administrator.SKY-20170523VRT/AppData/Roaming/Microsoft/赤龙线路输变电工程正文表格.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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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本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因工程建设而带来的水土

流失将得到有效的控制，可减少水土流失量 124.64t，对改善项目区自然环境具有重要

作用。

六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面积/造成水土流失面积）×100%

(2) 土壤流失控制比

控制比＝容许土壤流失量/治理后每平方公里年平均土壤流失量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².a)

(3) 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时堆土数量/永久弃渣、临时堆土

量）×100%

(4) 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保护的表土数量/可剥离表土总量）×100%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类植被面积/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100%

(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林草类植被面积/总面积）×100%

表 0- 1 设计水平年工程建设和水土保持各项指标值表
指标 计算式 单位 数量 效益值 目标值 评价

水土流失总治理

度(%)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面积

m²/m²
0.56

98.25 97 达到
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0.57

土壤流失控制比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²·a)
500

1.30 1.00 达到治理后每平方公里年平均土

壤流失量
386

渣土防护率

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

渣、临时堆土数量 m³/m³
320

100 92 达到

永久弃渣、临时堆土量 320

表土保护率
保护的表土数量

m³/m³
800

100 92 达到
可剥离表土总量 800

林草植被恢复率
(%)

林草类植被面积
m²/m²

0.55
100 97 达到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0..55

林草覆盖率(%)
林草类植被面积

m²/m²
0.55

96.49 24 达到
总面积 0.57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工程通过水土流失治理，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

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 6项防治指标均达到设定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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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值，符合相关要求。

7.2.2效益分析结论

通过效益分析可知，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带来的综合效益较明显，基础效益能够满

足方案设定的目标值，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协调，对于防治项目区水土流失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贯彻落实水保方案提出的临时防护措施、工程

措施、植物措施是必要的和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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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与建议

8.1结论

（1）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

成果》（水利部办公厅，办水保[2013]188号）及《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省级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的通知》（川水函[2017]482号），合江县

属于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沱江下游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根据《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规定，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南

紫色土区一级防治标准。

（2）工程土石方总挖方量 1400m3（含表土 800m3），总填方 1080m3（含表土 800m3），

弃方 320m3。

（3）本工程总占地面积 0.57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0.52hm2，临时占地面积

0.05hm2。

（4）经计算，项目在施工建设期、自然恢复期可能产生的土壤流失总量约为

131.24t，其中背景流失量为 9.99t，新增水土流失量 123.67t。

（5）工程防治责任范围 0.57hm2。

（6）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为 34.51元，其中主体工程水保投资 9.25万元，

新增水土保持专项投资 25.26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中，工程措施 4.11万元，植物措

施 0.25万元，临时措施 12万元，独立费用 15.50 万元（建设管理费为 3.0万元，水土

保持监理费 2.0万元，报告表编制费 8.50万元，水土流失监测费 2万元），基本预备费

1.91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74万元。

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行业政策以及区域发展要求和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主体工程的

总体布局、选址、施工工艺、施工组织等不涉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

50433-2018）规定的绝对限制行为，通过落实主体工程设计中已有的和本水保方案提出

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后，到方案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

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表土保护率、林草覆盖率 6项防治指标均能达到的水土流失防

治目标。

工程在施工工艺、场内交通运输规划、各设施布置规划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证，都

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水土保持的要求，从设计上体现了水土保持的理念，从源头上减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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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及其危害。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在纳入主体工程设计已有水土保持措施后，形成了工程措施与植

物措施并重，永久措施和临时措施相结合的一个完整的防治体系。在水土保持方案实施

后，基本能控制因工程建设带来的新增水土流失，有效保护水土资源。

综上所述，从水土保持角度该工程建设是可行的。

8.2建议

工程为补报方案，建议业主做好水土保持方案的补报审批手续，方案批复后按照批

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水保措施。工程应做好水土保持设施自验工作并报当地水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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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项目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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